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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5 年 03 月「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」說明會後手冊修改差異彙整表                105.03.01 

表冊編號 修正類別 說明會手冊 105.02.04 及 03.01 會後修改處 

基本資料 6. 學

校「學制」基本資

料表 

增修說明 

修業期限之欄位定義 

1. 請填報各學制之【一般修業期限；最高修業期限】。 

2. 請學校依學則填報各學制所訂定之一般修業期

限。例如：A 校之「學則」明列學士班修業期限為

4 年、碩士班修業期限為 1-4 年，博士班 2-7 年，

碩士在職專班 2-5 年，且 A 校於「學則」中亦規

定學生若為在職生或身心障礙學生或因生育等情

形修業期限得以再延長 2 年者，則 A 校填報方式

如下： 

(1) 學士班修業期限填報方式，： 

a、 「一般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4】。 

b、 「最高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6】(4+2)。 

(2) 碩士班修業期限填報方式： 

a、 「一般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2】。 

b、 「最高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6】(4+2)。 

(3) 博士班修業期限填報方式： 

a、 「一般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3】。 

b、 「最高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9】(7+2)。 

3. 為確實呈現學校學生在學情形，最高修業期限將

影響後續表冊所列之年級，若最高修業期限為「6」

者，亦即後續表冊該系所之學制最高年級為「6」，

請學校填報時務必確認。 

1. 請填報各學制之【一般修業期限；最高修業期限】。 

2. 請學校依學則填報各學制所訂定之一般修業期限。例

如：A 校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修業期限為 4 年、碩士

班修業期限為 1-4 年(一般情況課程規劃為 2 年且學

生多為 2 年畢業)，博士班 2-7 年(一般情況課程規劃

為 3 年且學生多為 3 年畢業)，碩士在職專班 2-5 年

(一般情況課程規劃為 2 年且學生多為 2 年畢業)，而

A 校企業管理學系於「學則」中亦規定學生若為在職

生或身心障礙學生或因生育等情形修業期限得以再

延長 2 年，故 A 校企業管理學系各學制填報方式如

下(最高修業期限為加計例外規定之最高延長年限，

非累加各例外規定之延長年限)： 

(1) 學士班修業期限填報方式，： 

a、 「一般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4】。 

b、 「最高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6】(4+2)。 

(2) 碩士班修業期限填報方式： 

a、 「一般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2】。 

b、 「最高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6】(4+2)。 

(3) 博士班修業期限填報方式： 

a、 「一般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3】。 

「最高修業期限」：請填【9】(7+2)。 

3. 為確實呈現學校學生在學情形，最高修業期限將影響

後續表冊所列之年級，若最高修業期限為「6」者，亦

即後續表冊該系所之學制最高年級為「6」，請學校填

報時務必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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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10. 學生實習

人數及時數統計

表 

增修說明 

部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之欄位 

1. 部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：係指調查期間內有實習

事實之學生。 

2. 本欄位請以【學生實習課程之實際授課學年度】填

報。例如若學生進行實習實際為 104 年 7 月 1 日

至 104 年 8 月 31 日之間進行(即跨 103 至 104 學

年度)，請配合課程實際授課日(開課日)填報，若專

業課程開授時間為 104 學年度，則該部份學分實

習人數應認列為「104 學年度」；若專業課程開課

時間為 103 學年度，則請填報為「103 學年度部

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」。 

3. 本欄資料之填報並補充說明實際進行實習時間及

留存相關文件備查。 

4. 若 C 生於 104 學年度「下」學期共修習 5 學

分，此 5 學分皆為校外實習課程，而 C 生於 105

學年度「上」學期共修習 3 學分，且此 3 學分亦

皆為校外實習課程，因非屬同一學年度，故 C 生

即為【部分學分實習學生】。 

5. 若學生實習場地為校內行政、教學單位或教師實

驗室者，請勿填報。 

1. 部分學分實習學生人數：係指調查期間內有實習事實

之學生。 

2. 本欄位請以【學生實習課程之實際授課（開課）學年

度】填報。例如 A 校餐旅管理系有 15 位學生於 104

學年度第 2 學期修讀「旅館管理課程」，該課程安排

學生於 104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8 月 31 日（實習

課跨 104 及 105 學年度）期間至國賓飯店進行實習，

故 15 位學生為「104 學年度部分學分學分實習學生

人數（因學生所修讀的旅館管理課程為 104 學年度

開設）」。 

3. 若 C 生於 104 學年度「下」學期共修習 5 學分，此

5 學分皆為校外實習課程，而 C 生於 105 學年度「上」

學期共修習 3 學分，且此 3 學分亦皆為校外實習課

程，因非屬同一學年度，故 C 生即為【部分學分實習

學生】。 

4. 若學生實習場地為校內行政、教學單位或教師實驗室

者，請勿填報。 

5. 本欄資料之填報並補充說明實際進行實習時間及留

存相關文件備查。 

學 26. 學生延長

修業年限統計表 
增修說明 

延長修業學期數之欄位定義 

1. 請依學校學則及相關規範，填報本學期調查時間（3

月 15 日、10 月 15 日）學生辦理延長修業【1 學

期(系統填表代號：1)；2 學期(一學年) (系統填表代

號：2)；3 學期(系統填表代號：3)；4 學期(二學年) 

(系統填表代號：4)；其他(系統填表代號：9) (請敘

明延長修業學期數)】等期限。 

1. 請依學校學則及相關規範，填報本學期調查時間（3 月

15 日、10 月 15 日）學生辦理延長修業【1 學期(系統

填表代號：1)；2 學期(一學年)(系統填表代號：2)；3

學期(系統填表代號：3)；4 學期(二學年)(系統填表代

號：4)；5 學期(系統填表代號：5)；6 學期(三學年)(系

統填表代號：6)；7 學期(系統填表代號：7)；8 學期

(四學年)(系統填表代號：8)】等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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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範例 1：若 A 延修生於 105 年 3 月 15 日當日「已

延修 2 年」且為大六學生，A 生於本學期調查時間

(105 年 03 月 15 日)當日辦理延長修業數，請填報

為【4 學期(請累計之前延修時間)】。 

2. 範例 1：若 A 延修生於 105 年 3 月 15 日當日「已延

修 2 年」且為大六學生，A 生於本學期調查時間(105

年 03 月 15 日)當日辦理延長修業數，請填報為【4 學

期(請累計之前延修時間)】。 

學 26.學士班以

下學生延長修業

年限統計表 

修正表冊

名稱標題 

標題名稱 

學 26.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統計表 
學 26.學士班以下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統計表 

學 26.學士班以

下學生延長修業

年限統計表 

增修說明 

學制班別之欄位定義 

1.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，本選單資料

取自學校填報「基本資料 6. 學校「學制」基本資

料表」資料。 

1.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選學生隸屬學制，本選單資料取自

學校填報「基本資料 6. 學校「學制」基本資料表」

資料。 

2. 本表僅蒐集「學士班以下（包括學士班、專科班）學

制班別之延長修業年限人數及因素」，不包括碩士班、

碩士在職專班、碩士暑期在職專班、博士班等學制班

別。 

3. 本表調查資料涉及教育部政策研議及資訊公開說明，

請學校務必謹慎統計與填報。 

學 26.學士班以

下學生延長修業

年限統計表 

增修說明 

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因素之欄位說明 

1. 請依學生申請延長修業【因畢業學分未修滿因素；

因未通過畢業門檻(條件)因素、因修讀雙主修因

素；因修讀輔系因素；因修讀跨校學位因素；因出

國學習因素；其他因素(請敘明)】等因素填報(請以

學生最主要因素擇一填報)，本學期調查時間（3 月

15 日、10 月 15 日）之具正式學籍在學學生人數

經學校核准得延長修業年限之延修人數： 

(1) 因畢業學分未修滿因素。 

1. 請依學生申請延長修業【因畢業學分未修滿因素；因

未通過畢業門檻(條件)因素、因修讀雙主修因素；因

修讀輔系因素；因修讀跨校學位因素；因出國學習因

素；其他因素(請敘明)】等因素填報(請以學生最主要

因素擇一填報)，本學期調查時間（3 月 15 日、10 月

15 日）之具正式學籍在學學生人數經學校核准得延

長修業年限之延修人數： 

(1) 因畢業學分未修滿因素。 

(2) 因未通過畢業門檻(條件)因素：係指學生已修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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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因未通過畢業門檻(條件)因素：係指學生已修

讀完畢業學分，但因畢業論文或畢業門檻之

語文檢測或證照考試或實習或服務學習…等

未完成，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。 

(3) 因修讀雙主修因素：係指學生因修讀雙主修

其他系所。 

(4) 因修讀輔系因素：係指學生因修讀輔系其他

系所。 

(5) 因修讀跨校學位因素：係指學生因修讀國內

跨校學位。 

(6) 因出國學習因素：係指學生因出國當交換學

生、交流訪問及雙聯學制等因素。 

(7) 其他因素：係指非屬上述原因者歸之，請簡述

原因，以 30 字為限。 

2. 若 A 學生於 105 年 3 月 15 日資料調查時間為「休

學生」，則無須填報 A 生為「延修生」，惟未來 A

生休學後復學後因畢業學分未修滿，屆時於該調

查時間，填報【A 生為因畢業學分未修滿】者。 

3. 本表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因素之【小計】與「學 1.一

般生實際在學人數表」之「延修生」人數相符。 

完畢業學分，但因畢業論文或畢業門檻之語文檢

測或證照考試或實習或服務學習…等未完成，而

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。 

(3) 因修讀雙主修因素：係指學生因修讀雙主修其他

學系。 

(4) 因修讀輔系因素：係指學生因修讀輔系其他學

系。 

(5) 因修讀跨校學位因素：係指學生因修讀國內跨校

學位。 

(6) 因出國學習因素：係指學生因出國當交換學生、

交流訪問及雙聯學制等因素。 

(7) 其他因素：係指非屬上述原因者歸之，請簡述原

因，以 30 字為限。 

2. 若 A 學生於 105 年 3 月 15 日資料調查時間為「休學

生」，則無須填報 A 生為「延修生」，惟未來 A 生休

學後復學後因畢業學分未修滿，屆時於該調查時間，

填報【A 生為因畢業學分未修滿】者。 

3. 本表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因素之【小計】與「學 1.一般

生實際在學人數表」之「學士班以下學制班別延修生」

人數相符。 

教 1-1. 專兼任

教師數統計表 -

以聘書職級統計 

修正表冊

名稱標題 

教 1-1 之標題名稱 

專兼任教師統計表 

(3 月、10 月填報) (學校免填，由教 1 匯入統計) 

專兼任教師數統計表-以聘書職級統計 

(3 月、10 月填報) (學校免填，由教 1 匯入統計) 

教 1-2. 專兼任

教師類別統計表 

修正表冊

名稱標題 

教 1-2 之標題名稱 

專兼任教師統計表 

(3 月、10 月填報) (學校免填，由教 1 匯入統計) 

專兼任教師類別統計表 

(3 月、10 月填報) (學校免填，由教 1 匯入統計) 

研 20. 大學校院 修正說明 育成中心收入之欄位： 1. 請學校依以【獲得政府補助（含委辦）計畫之金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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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創新育成及

技術移轉績效表 

1. 請學校依以【獲得政府補助（含委辦）計畫之金額、

學校自籌款、企業配合款及其他】填報： 

(1) 獲得政府補助（含委辦）計畫及金額： 

A. 請填報學校育成中心曾獲得政府補助及

委辦之【計畫名稱；金額】，其中「補助

計畫」包括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、經

濟部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、文化

部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或各

縣市政府相關計畫等。 

B. 另獲得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補助之育成中

心，其補助金額請以填報「經濟部中小企

業處育成專案管理系統」之資料為填報

基準。 

C. 若學校所獲得之補助(委辦)計畫之經費

係以「一年核定多年者」，請統一認列於

計畫執行之起始年度填報；若以「分年

(期)核定者」，請依各年度(期)經費分別認

列於各期計畫執行之起始年度填報(請參

閱校庫研 4 之填表說明) (104.02.24 新

增)。 

(2) 學校自籌款：請填寫前一年度學校預算（非決

算經費）經費分配至育成中心之金額；「私立大

學」填報請依統計期間之經費進行推估及填

報，並留存推估之資料，以供備查（亦即請填

列學校年度固定編列之預算經費）。 

(3) 企業配合款： 

A. 進駐收入：係指企業進駐育成中心與學

學校自籌款、企業配合款及其他】填報： 

(1) 獲得政府補助（含委辦）計畫及金額： 

A. 請填報學校育成中心曾獲得政府補助及委

辦之【計畫名稱；金額】，其中「補助計畫」

包括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、經濟部中小

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、文化部輔導藝文產

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或各縣市政府相關計

畫等。 

B. 另獲得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補助之育成中心，

其補助金額請以填報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育

成專案管理系統」之資料為填報基準。 

C. 若學校所獲得之補助(委辦)計畫之經費係以

「一年核定多年者」，請統一認列於計畫執

行之起始年度填報；若以「分年(期)核定者」，

請依各年度(期)經費分別認列於各期計畫執

行之起始年度填報(請參閱校庫研 4 之填表

說明) (104.02.24 新增)。 

D. 例如：學校獲得「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

（U-start）」補助新臺幣 50 萬元，其中給

予育成中心新臺幣 15 萬元，給予廠商新臺

幣 35 萬元，故育成中心收入可填報獲得政

府補助金額「15 萬元」。 

(2) 學校自籌款：請填寫前一年度學校預算（非決算

經費）經費分配至育成中心之金額；「私立大學」

填報請依統計期間之經費進行推估及填報，並留

存推估之資料，以供備查（亦即請填列學校年度

固定編列之預算經費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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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所訂合約規定應繳納之基本費用金

額。 

B. 其他收入：係指學校培育之企業之其他

收入，例如協助企業參加政府計畫之服

務費、顧問諮詢收入、使用育成中心設備

收入、參與育成中心活動之收入(課程、

研習營活動等)、企業捐贈等。 

(1) 其他：育成中心前一年度非屬【獲得政府補助

（含委辦）計畫、學校自籌款、企業配合款】

之收入。範例：學校獲得「大專畢業生創業服

務計畫（U-start）」補助新臺幣 50 萬元，其

中給予育成中心新臺幣 15 萬元，給予廠商新

臺幣 35 萬元，此欄位育成中心收入可填報

「15 萬元」。 

(3) 企業配合款： 

C. 進駐收入：係指企業進駐育成中心與學校所

訂合約規定應繳納之基本費用金額。 

D. 其他收入：係指學校培育之企業之其他收

入，例如協助企業參加政府計畫之服務費、

顧問諮詢收入、使用育成中心設備收入、參

與育成中心活動之收入(課程、研習營活動

等)、企業捐贈等。 

(1) 其他：育成中心前一年度非屬【獲得政府補助（含

委辦）計畫、學校自籌款、企業配合款】之收入。 

 


